
專
家
的
話

山
區
公
路
篇

吾几

且又

巷，
自司
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七
月

三
十

一
日
及
八
月

一
日
，
賀
伯
颱
風
挾
帶
大
量
雨
量
襲
擊
台
灣
，
在
中
南
部
山
區

造
成
相
當
大
的
損
失
，
其
中
損
失
最
嚴
重
的
就
是
新
中
橫
公
路
沿
線

。

新
中
橫
公
路
包
含
兩
條
公
路
﹒
﹒

其

一

是
嘉
義
經
阿
里
山
到
塔
塔
加
玉
山
國
家
公
園
管
理
處
的
凹
號
公
路
;
其

二
是
從
塔
塔
加
下
山
至
南
投
縣
水
里

鎮
的
紅
號
公
路

。

賀
伯
颱
風
來
襲
時
，
這
兩
條
公
路
都
嚴
重
受
損
，
但
以
人
員
傷
亡
及
財
產
損
失
而
吉
，
是

以
剖
號
公
路
郡
坑
至
神
木
村
這

一
段
最
為
嚴
重
。

一

因
分
析

賀
伯
颱
風
在
新
中
橫
公
路
沿
線
造
成
嚴
重
的
損
失
原
因
大
致
有
下
列
幾
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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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商
量
過
大

以
此
號
公
路
為
例
，
賀
伯
颱
風
造
成
的
災
害
面
積
，
遠
超
過
民
國
八
十

一
年
的
寶
莉
颱
風
。

以
山
區

公
路
而
士
一口
，
通
常
通
車
時
間
越
久
，
邊
坡
越
穩
定
，
原
因
有

二.. 

一
為
容
易
坊
的
地
方
早
就
先
愣
了
，
二

是
公
路
局
每
年
不
斷
地
用
工
程
方
法
來
增
加
過
坡
的
穗
定

。

賀
伯
颱
風
會
造
成
空
前
之
災
害
，
主
要
是
因

為
雨
量
打
破
以
往
的
紀
錄
，
因
此
造
成
損
害
的
程
度
也
更
可
觀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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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地
質
悔
件
不
住

地
質
條
件
不
佳
的
邊
坡
，
主
要
有
以
下
五
種
主
要
的
型
態
﹒


a

順
向
坡

b

岩
石
特
別
脆
弱
或
破
碎
處

c

崩
積
層

d
風
化
層

e

山
谷
下
切
或
沖
刷
較
嚴
重
處

。

這
些
狀
況
在
新
中
橫
公
路
沿
線
都
不
難
找
到
例
子

。

帥"個敵撞撞莓... 臨睡

L

工
程
設
計
或
施
工

排
水
不
良•• 

許
多
公
路
越
過
山
溝
時
所
用
的
涵
管
不
夠
大
，
使
得
流
水
夾
砂
石
淹
過
路
面
沖
刷
下
邊

坡
。

有
時
是
涵
管
破
裂
漏
水
，
或
是
涵
管
下
方
設
做
消
耗
能
量
之
跌
水
設
計
，
這
些
因
素
都
會
使
得
公
路

下
邊
坡
不
穩
定
，
產
生
塌
陷
或
流
失

。

保
護
設
施
不
足
•• 

許
多
切
出
來
之
上
邊
坡
又
高
又
陡
，
但
經
常
只
在
最
底
部
做

一
個
兩
公
尺
左
右
高

度
之
擋
土
措
施
，
或
者
完
全
不
做
，
當
然
在
豪
雨
時
難
以
抵
擋
住
下
滑
的
土
石

。

岩
石
邊
坡
通
常
最
多
也

只
做
噴
漿
保
護
，
因
此
在
保
護
邊
坡
設
施
上
普
遍
不
足
，
造
成
此
現
象
之
主
因
應
是
經
費
不
足

。

a

仇
遍
坡
植
生
種
類
不
倍
當

開
挖
之
人
工
植
生
護
坡
形
成
之
植
物
以
五
節
芒
組
成
之
草
生
地
為
主
，
對
土
質
邊
坡
土
壤
補
強
之
效

果
不
大

。

低
海
拔
道
路
邊
坡
上
方
或
四
周
之
植
物
大
都
為
淺
根
性
之
竹
類
、
血
桐
、
及
山
麻
黃
等
，
護
坡

效
果
差
。



P
L人
露
不
發
行
處

雖
然
公
路
沿
線
看
到
之
經
濟
作
物
邊
坡
大
型
崩
塌
個
案
不
多
，
但
是
原
來
植
生
覆
蓋
良
好
的
邊
坡
改

種
經
濟
作
物
之
後
，
土
壤
沖
刷
流
失
情
形
明
顯
加
增
，
因
此
人
為
不
當
開
發
仍
是
引
起
邊
坡
災
害
之
重
要

原
因
。

一
一
、
防
治
建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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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
低
成
本
之
山
區
公
路

由
於
台
灣
的
山
區
公
路
建
設
成
本
低
，
不
論
上
邊
坡
或
是
下
邊
坡
，
都
以
最
廉
價
的
方
式
處
理
甚
至

完
全
不
處
理
，
開
挖
產
生
之
土
石
多
直
接
推
到
道
路
下
方
河
溝
中
，
因
此
一
到
雨
季
公
路
到
處
擠
芳
，
處

理
方
法
大
多
僅
是
用
怪
手
將
胡
下
來
的
土
石
推
到
道
路
下
方
的
河
谷
中
，
下
邊
坡
調
方
時
常
向
上
邊
坡
方

向
再
切
路
基
，
造
成
新
的
不
穗
定
上
邊
坡
。
如
果
山
區
道
路
多
用
隧
道
、
橋
樑
等
等
方
式
建
造
，
成
本
雖

然
增
加
很
多
，
但
是
可
以
儘
量
少
擾
動
原
來
地
形
，
可
避
免
許
多
地
質
較
惡
劣
之
處
，
並
可
減
少
山
區
居

民
利
用
山
區
公
路
建
造
產
業
道
路
開
發
山
坡
地
之
機
會

。

因
此
造
成
之
環
境
破
壞
機
會
較
少
，
換
吉
之
山

區
公
路
之
功
能
如
果
只
定
位
為
聯
絡
台
灣
東
部
以
及
西
部
地
區
，
而
不
作
為
資
源
開
發
之
用
，
其
對
環
境

之
損
害
可
以
減
少
很
多
，
當
然
最
好
是
完
全
不
開
山
區
公
路
，
所
有
損
害
都
可
以
避
免

。

L

公
路
選
總
時
多
注
意
地
質
不
聽
定
區

如
此
做
可
以
減
少
災
害
發
生
率

(
完
全
避
免
是
不
可
能
的

)
例
如
剖
號
公
路
選
線
時
考
慮
一
下
地
質

崩
塌
及
土
石
流
，
災
害
應
可
減
少
些

。

至
於
百
姓
葦
居
之
處
更
需
考
慮
到
地
質
穩
定
程
度

。



2

山
嚴
格
限
制
山
區
居
民
在
住
宅
附
近
不
當
閱
讀
山
坡
地

神
木
村
造
成
五
人
死
亡
之
山
坡
地
下
方
聚
居
許
多
住
戶
，
山
坡
地
崩
塌
時
才
會
造
成
嚴
重
傷
亡

。
由

地
形
觀
察
該
崩
塌
山
坡
原
先
就
可
能
是
老
崩
明
地

(
表
示
地
質
不
穩
定

)
，
坡
上
又
開
發
成
對
水
土
保
持

有
不
良
影
響
之
果
園
地
，
因
此
大
雨
時
滑
動
產
生
災
難

。

山
區
居
民
開
發
山
坡
地
時
，
不
大
可
能
聘
請
專

業
人
士
評
估
山
坡
安
全
性
，
因
此
只
有
嚴
格
限
制
其
開
發
行
為

。

ι

山
區
居
民
多
之
處
設
置
警
報
系
統

此
吹
賀
伯
颱
風
來
襲
時
，
阿
里
山
鄉
樂
野
村
部
五
鄰
部
份
民
宅

(
位
於
時
號
公
路
下
方

)
也
被
土
石

流
及
泥
流
埋
役
，
但
未
有
人
傷
亡
，
主
要
原
因
是
當
地
鄰
長
發
現
土
石
流
要
產
生
了
，
用
電
話
警
告
當
地

居
民
及
時
撤
出
，
才
未
造
成
傷
亡

。

因
此
在
人
口
密
度
較
大
並
有
產
生
山
崩
及
土
石
流
疑
慮
之
處
，
要
設

置
適
當
的
警
報
系
統
。

至
於
何
種
警
報
系
統
，
及
設
置
於
何
處
，
可
成
為
良
好
的
目

。

L

對
目
前
山
區
公
路
邊
坡
工
程
之
建
議
如
下
﹒
.

目
前
地
面
水
及
地
下
水
之
引
導
工
程
，
常
使
用
混
凝
土
預
鑄
管
，
但
由
於
這
種
預
鑄
管
之
抗
變
形
、

抗
漏
水
能
力
差
，
會
使
邊
坡
因
長
期
或
短
期
內
大
量
漏
水
而
被
破
壞
，
應
尋
求
改
善
之
方
法

。

坡
面
坡
度
儘
量
減
緩
，
並
切
成
階
梯
狀
，
並
做
好
坡
面
排
水

。

不
過
這
樣
做
費
用
會
增
加
很
多
，
也

許
只
能
選
擇
少
部
份
重
要
邊
坡
做

。

坡
面
為
草
生
地
或
灌
木
類
稀
少
時
，
用

二
吹
植
生
法
，
於
中
、
低
海
拔
補
植
台
灣
赤
楊
、
九
考
、
水

黃
皮
、
野
桐
、
山
水
柳
等
灌
木
類
，
高
海
拔
補
植
高
山
柳
、
銳
葉
料
木
、
高
山
杜
鵑
等
等
灌
木

。

A
7後
坡
面
植
生
時
採
草
本
與
木
本
植
物
混
播
之
方
法
，
並
配
合
肥
料
木
之
使
用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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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路
下
方
之
急
陡
野
瘓
，
儘
量
建
連
續
潛
壩
，
以
降
低
其
下
切
速
率

。

三
、
結
論

賀
伯
颱
風
會
造
成
新
中
橫
公
路
如
此
重
大
之
損
失
之
原
因
綜
合
如
下

L

商
量
過
大
﹒
.

阿
里
山
雨
量
超
過
別
年
週
期
之
量
，
如
此
大
之
雨
量
確
實
難
以
避
免
災
害
之
發
生
。

L

地
質
及
地
形
侮
件
不
住
﹒
.

新
中
橫
公
路
越
過
地
區
之
地
形
大
多
陡
峭
'
且
很
多
順
向
坡
或
岩
層
破
碎
之
處

。

沿
途
也
有
很
多
崩

積
層
，
過
坡
不
穩
定
乃
是
必
然
的
，
但
在
台
灣
山
區
這
是
正
常
的
情
形
，
要
想
完
全
避
開
是
不
可
能
的
事

，
只
有
加
強
邊
坡
的
保
護
工
程

。

2

山
路
基
及
過
坡
保
護
不
夠
﹒
.

由
於
經
費
所
限
，
山
區
公
路
不
論
上
邊
坡
或
是
下
邊
坡
保
護
的
都
不
夠
，
或
者
未
做
任
何
保
護

。

雨

量
稍
大
就
會
產
生
崩
塌
是
正
常
之
事

。

a

仇
人
處
不
當
開
發
﹒
.

森
林
被
經
濟
作
物
取
代
，
大
部
份
情
形
會
造
成
嚴
重
之
表
土
流
失
及
淺
層
崩
壤

。

如
果
一
個
山
坡
原

來
就
已
處
於
平
衡
邊
緣
，
水
土
保
持
不
良
也
會
增
加
深
層
滑
動

(
大
型
崩
塌

)
之
機
率
。

針
對
以
上
原
因
，
最
好
的
對
策
當
然
是
停
建
山
區
公
路
，
要
建
時
也
要
將
邊
坡
保
護
工
程
做
得
完
善
，

並
設
法
不
要
讓
民
眾
藉
公
路
進
人
山
區
大
量
開
發

。

已
建
好
之
公
路
只
有
逐
步
改
善
其
保
護
工
程
，
嚴
格
管

理
不
當
之
開
發
行
為

。

尤
其
是
居
民
葦
居
之
處
更
需
評
估
其
安
全
性
，
必
要
時
設
立
警
報
系
統

。



一一 -

(
本
文
引
自
鈞
、
叩
、
切
「
賀
伯
颱
風
災
害
調
查
研
討
會
論
文
集
」/
國
料
會
)

成
功
大
學
資
源
泉
陳
時
祖
教
授


